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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確保臺北榮民總醫院(以下簡稱「本院」)所屬之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

性及可用性，並符合相關法令法規之要求，使其免於遭受內、外部的蓄意

或意外之威脅，以保障本院所屬利害關係人之權益。透過建立制度化、文

件化及系統化之管理機制，持續監督及審查管理績效，以落實資通安全管

理及業務持續營運之理念，特訂定本資通安全管理政策。 

2. 適用範圍 

2.1 本政策適用範圍為本院之全體同仁(含約聘僱人員及工讀生)、委外服

務廠商、資料使用者(含保管者)與訪客…等。 

2.2 資通安全管理制度(以下簡稱「ISMS」)所涵蓋範圍內皆適用。 

2.3 資通安全管理涵蓋相關管理事項，避免因人為疏失、蓄意或天然災害

等因素，導致資料不當使用、洩漏、竄改、破壞等情事發生，對本院

帶來各種可能之風險及危害。管理事項如下： 

2.3.1 資通安全管理政策制定及評估。 

2.3.2 資通安全組織之職責與分工。 

2.3.3 人力資源安全。 

2.3.4 資訊資產管理。 

2.3.5 存取控制。 

2.3.6 實體與環境安全。 

2.3.7 作業安全。 

2.3.8 通訊安全。 

2.3.9 資訊系統獲取、開發及維護。 

2.3.10 委外作業管理。 

2.3.11 資通安全事件管理。 

2.3.12 營運持續管理。 

2.3.13 法規遵循性。 

3. 政策內容 

3.1 本政策旨在讓本院於日常工作執行過程中涉及資訊相關作業時有一明

確指導原則，以確保本院所有資料、資訊系統、設備及網路之安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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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並期許全體同仁(含約聘僱人員及工讀生)、委外服務廠商、資料

使用者(含保管者)與訪客…等均能了解、實施與維持，以達下列資通

安全目標： 

3.1.1 落實資通安全，強化服務品質。 

3.1.2 加強資安韌性，確保持續營運。 

3.2 本院各項資通安全管理規定必須遵守政府相關法規(如：資通安全管理

法及其施行細則、刑法、國家機密保護法、醫療法及其施行細則、醫

師法、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等)之規定。 

3.3 成立資通安全管理組織負責ISMS之建立及推動事宜。 

3.4 為能有效確保本院整體資通安全，應針對各資通安全領域訂定資通安

全管理規範。 

3.5 對於資通安全事件須有完整的通報及應變措施，以確保資訊系統及重

要業務的持續運作。 

3.6 訂定內部稽核計畫，定期檢視本院推行ISMS範圍內所有人員及設備使

用情形，依稽核報告擬訂及執行矯正預防措施。 

3.7 本院之全體同仁(含約聘僱人員及工讀生)、委外服務廠商、資料使用

者(含保管者)與訪客均負有維持資通安全之責任，且應遵守相關之資

通安全管理規範。 

3.8 辦理資通安全教育訓練及宣導，促使全體人員瞭解資通安全的重要性

，各種可能的安全風險，以提高資通安全意識並熟悉工作中之資通安

全職責，促其遵守資通安全規定。 

4. 實施 

本政策經資通安全長核准，於公告日施行，並以書面、電子或其它方式通

知本院所屬同仁及必要之外部人員，修正時亦同。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L0020001&cur=Ld&kw=%e9%86%ab%e7%99%82%e6%b3%95%e8%a6%8f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L0020001&cur=Ld&kw=%e9%86%ab%e7%99%82%e6%b3%95%e8%a6%8f
https://law.moj.gov.tw/Hot/AddHotLaw.ashx?pcode=L0020121&cur=Ln&kw=%e9%86%ab%e7%99%82%e6%a9%9f%e6%a7%8b

